
國立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

碩士班補修課程規章 
89.5.31 系務會議通過 

90.08.22 及 92.07.04 及 96.03.0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7.01.09 系務會議通過(修訂第 3 條) 

99.09.16 系務會議通過(修訂第 3 條) 

一、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碩士班章程訂定本章程。 

 

二、 本系碩士班學生，其在專科以上(不含五專前三年)在學期間未曾

修滿工程數學六學分者，須於入學後第一年至大學部補修一學期

之工程數學課程。 

 

三、 本系碩士班各組學生，其在專科以上(不含五專前三年)在學期間

未曾修習過下列各組指定科目者，須於入學後第一年至大學部補

修課程，若需補修之科目超過二門以上者，補修二門課程即可。 

 

甲(固力設計)組：材料力學、機動學、機械設計。 

乙(能源熱流)組：熱力學、流體力學、熱傳學。 

丙(系統控制)組：自動控制。 

丁(精密製造)組：材料力學、機械製造、機械材料。 

戊(精微系統工程)組：電子學、電工學（或電路學）。 

四、 以上各課程於入學考試時該科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，可免補修該

科課程。 

 

五、 本系碩士班學生因特殊原因需轉換原組別時，應於研一以後始可

提出申請，轉入組別後應加修至少二門課程，且仍須符合本辨法

之補修規定。 

 

六、 補修課程須參與學校選課系統選課。修課結束時，請授課教師評

定及格與否，此補修課程不列入研究所畢業學分。 

 

七、 以上補修課程未及格前，不得參加學位考試。 

 

 

※99 學年第 1 學期(含)之後入學新生適用。



國立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應補修課程查核表 
姓名：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組別：   組 
 
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（查核完畢後再送指導教授） 
 

課 程 自行查核 免補修原因 查核

工程數學(六學分)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材料力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甲組或丁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機動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甲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
 

機械設計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甲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熱力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乙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流體力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乙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
 

熱傳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乙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
 

自動控制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丙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機械製造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丁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機械材料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丁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 

電子學 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戊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
 

電工學（或電路學）
□免補修

□應補修

□非戊組學生 

□已於大學(專)  年級  學期修習過 

□入學考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 

 

請附專科以上(不含五專前三年)成績單以證明之。 

※ 此查核表請務必於入學註冊時繳交至系辦公室。 

※ 補修課程未及格前，不得參加學位考試。 

※ 機械設計補修全學年課程。 

 



國立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

碩士班補修課程申請書 
 

 

姓名：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組別：   組 
 

補修課程 學期 
授課教師 

簽章 

成績 

(通過與

否

授課教師 

簽章 

     

     

     

※ 不同學期之課程請分兩張申請書填寫。 
※ 粗框內之資料供教師評分用，請勿先行填寫。 

 

系主任： 指導教授： 申請人： 

 

申請日期：  年  月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 
 專科以上(不含五專前三年)在學期間未曾修滿工程數學六學分者，須於

入學後第一年至大學部補修一學期之工程數學課程。 

 專科以上(不含五專前三年)在學期間未曾修習過下列各組指定科目

者，須於入學後第一年至大學部補修課程，若需補修之科目超過二門以

上者，補修二門課程即可。 

甲(固力設計)組：材料力學、機動學、機械設計。 

乙(能源熱流)組：熱力學、流體力學、熱傳學。 

丙(系統控制)組：自動控制。 

丁(精密製造)組：材料力學、機械製造、機械材料。 

戊(精微系統工程)組：電子學、電工學（或電路學）。 

以上各課程於入學考試時該科成績達 60分以上者，可免補修該科課程。 

 本系碩士班學生因特殊原因需轉換原組別時，應於研一以後始可提出申

請，轉入組別後應加修至少二門課程，且仍須符合本辨法之補修規定。 

 補修課程須參與學校選課系統選課。修課結束時，請授課教師評定及格

與否，此補修課程不列入研究所畢業學分。 

 以上補修課程未及格前，不得參加學位考試。 
 


